
序

号
权力事项名称 权力类型 设    定   依   据 赋权的原实施层级

1 对擅自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草原植被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五十二条 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应当符合有关草原

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并不得侵犯草原所有者、使用者和承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不得破

坏草原植被。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草原上开展经营性旅游活动，破坏

草原植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

恢复植被，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并处草原被破坏前三年平均产值六倍以上十二倍以下的罚款 ；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旗县级

2 对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草原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六十四条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草原，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

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旗县级

3
对机动车辆离开道路在草原上行驶,或者未按照确定的行驶

区域和行驶路线在草原上行驶，破坏草原植被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七十条 非抢险救灾和牧民搬迁的机动车辆离开道路在草原上

行驶，或者从事地质勘探、科学考察等活动，未事先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或者未按照报告的行驶区域和行驶路线在草原上行驶 ，破坏草原植被的，由县级人民

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可以并处草原被破坏前三年平均

产值三倍以上九倍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旗县级

4 对不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的处罚 行政处罚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已经承包经营的国有草原和集体所有草原 ，依

据核定的载畜量，由拥有草原使用权或者所有权的单位与草原承包经营者签定草畜平衡责任

书。

未承包经营的国有草原，由草原使用者与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签定草畜平衡责任书 。

未承包经营的集体所有草原，由草原所有者与苏木乡级人民政府签定草畜平衡责任书 。

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不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的，由草原监督管

理机构责令限期签订；逾期仍不签订的，对责任人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旗县级

5 对草原围栏建设中因阻断道路对草原造成碾压破坏的处罚 行政处罚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五条 草原围栏建设中应当保持草原主要通

行道路畅通，避免因阻断道路对草原造成碾压破坏。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第四十五条规

定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并处以100

元至500元罚款。

旗县级

6
对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或者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

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崩塌、滑坡危险区或者泥石

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旗县级



7
对采集发菜，或者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

皮、挖树兜、滥挖虫草、甘草、麻黄等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采集发菜，或者在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兜、滥挖虫草、甘草、麻黄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在草原地区有前款规定

违法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旗县级

8 对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二条 在林区采伐林木不依法采取防止水土流失措施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

施；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处每平方米二元以上十元

以下的罚款。

旗县级

9
对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 、石

、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

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按照倾倒数量处每立方米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仍不清理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清理能力的单位代

为清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旗县级

10
对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

失不进行治理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

他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治理；逾期仍不治理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

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旗县级

11 对侵占、破坏水源和抗旱设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占、破坏水源和抗旱设施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采取补救措

施，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坏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旗县级

12

对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

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 ，或者未按照

规定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

无害化处理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

者、使用者未按照规定及时回收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者农用薄膜 ，或者未按照

规定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农业投入品使用者为个人

的，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旗县级

13
对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

位或者个人未按照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 ，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未按照规定开具

承诺达标合格证；

旗县级



14 对超过核定适宜载畜量放牧的处罚 行政处罚

《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第十七条 草原使用者、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履

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义务，不得超过核定的适宜载畜量放牧，不得在禁牧区、休牧期放牧

。

草原经营权流转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并依法向发包方备案。通过流转经

营草原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 ，按照承包合同及流转合同约定的用

途合理利用草原。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超过核定适宜载畜量放牧的，由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每个超载羊单位100元

的罚款。在禁牧区域或者休牧期间放牧的，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 ，

处每个违法放牧羊单位120元的罚款。

乡镇级

15 对在禁牧区域或者休牧期间放牧的处罚 行政处罚

《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第十七条 草原使用者、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履

行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义务，不得超过核定的适宜载畜量放牧，不得在禁牧区、休牧期放牧

。

草原经营权流转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流转合同，并依法向发包方备案。通过流转经

营草原的组织和个人应当遵守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 ，按照承包合同及流转合同约定的用

途合理利用草原。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超过核定适宜载畜量放牧的，由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每个超载羊单位100元

的罚款。在禁牧区域或者休牧期间放牧的，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 ，

处每个违法放牧羊单位120元的罚款。

乡镇级

16 对未按规定进行打草的处罚 行政处罚

《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第十二条 禁牧区每五年划定一次。禁牧区草原

应当严格限制打草。对植被恢复较好的禁牧区，经旗县级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后，可以进行保护性打草。对植被有效恢复的禁牧区草原可以调整为草畜平衡区 ，科学放牧

利用。具体调整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第二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规范打草场管理，对割草期、采种期、留茬高度、采割强度、轮割轮采、预留草

籽带等作出明确规定，加强监督检查。

草原使用者、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打草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

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未按照规定进行打草的，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处每亩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乡镇级

17 对破坏、擅自移动禁牧休牧标志逾期不恢复原状的处罚 行政处罚

《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第十三条 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公布实施禁牧休

牧的范围、休牧时限等，并在显著位置设立相关标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破坏、擅自移动

禁牧休牧标志。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破坏、擅自移动禁牧休牧标志的，

由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的，处

被破坏设施原有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乡镇级


